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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托 书

本人因个人原因，不能参加咸阳市 2024 年上半年中小学教

师资格现场确认，兹委托 代本人完成现场确认工作。

本委托书有效期限：

2024 年 月 日至 2024 年 月 日止。

本人郑重承诺：

一、本委托书内容真实、有效；

二、受委托人在上述授权范围及委托书有效期内的行为经本

人授权，视为本人操作行为，若提供资料有弄虚作假等情况，其

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
特此申明。

委托人(签名)： 联系电话：

委托人身份证号码：

受委托人(签名)： 联系电话：

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：

注：请委托人亲自填写空白处，背面附上委托人和受委托人

的身份证（正反面）复印件。


